附件2
中央预算内投资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专项
2024年度绩效目标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	专项名称
	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

	中央主管部门
	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

	地方主管部门
	自治区发展改革委
	资金使用单位
	北海市发展改革委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预算执行率（B/A×100%）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2500
	1500
	60%

	
	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
	2000
	1300
	65%

	
	地方资金
	500
	0
	0%

	
	其他资金
	0
	0
	0%

	资金管理情况
	
	情况说明
	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

	
	分配科学性
	严格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制度对中央补助资金进行分配。
	无

	
	下达及时性
	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收到国家资金文件后2日内完成转发下达，自治区财政厅在中央下达资金的30日内将资金下达到合浦县财政局。
	无

	
	拨付合规性
	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。
	无

	
	使用规范性
	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，未出现截留、挤占、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。
	无

	
	执行准确性
	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130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65%。地方资金投资支付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0%。基本达到任务要求指标。
	该项目已得到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承诺，目前全力建设中，为确保中央资金落到实处，优先使用中央资金支付，尚未用到地方资金。

	
	预算绩效管理情况
	通过定期督查或重大项目库调度对项目开展绩效监控，年终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。
	无

	
	支出责任履行情况
	地方资金500万元（国家要求的配套比例是20%），目前地方资金未形成支付。
	该项目已得到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承诺，目前全力建设中，为确保中央资金落到实处，优先使用中央资金支付，尚未用到地方资金。

	总体

目标

完成

情况
	总体目标
	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	
	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活态传承，推动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。
	广西考古标本库房项目为跨年项目，项目开工率100%，2024年已完成地下1层和地上1、2层主体建设。目前正加快推动项目建设进度，力争2025年12月基本完工，中央预算内资金支付率达100%，2026年建成投入使用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

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全年完成值
	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支持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数量
	1
	1
	已完成

	
	
	质量指标
	项目验收合格率
	≥95%
	0%
	广西考古标本库房项目为跨年项目，预计完工时间为2026年3月。

	
	
	计划管理指标
	投资计划转发用时
	≤10个工作日
	2个工作日
	已完成

	
	
	
	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
	≥95%
	95%
	已完成

	
	
	资金管理指标
	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
	≥65%
	65%
	已完成

	
	
	
	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
	≥80%
	75%
	根据国家文物局新规规定，对方案设计进行重新论证，一定程度影响工程进度。已制定相关整改措施，加快推进主体建设力度，根据工程量及时申请施工进度款拨付。

	
	效益指标
	项目管理指标
	项目开工率
	≥90%
	100%
	已完成

	
	
	
	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
	≤10%
	0
	已完成

	
	
	监督检查比例


	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


	≤1

	0


	已完成



	说明
	无


注：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

    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

      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
    3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形成的实际支出。


